
  臺北醫學大學醫療體系 

     基因檢測同意書 

     
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充分了解此基因檢測的效益、風險及限制，

且同意以本人之唾液、血液或病理組織檢體接受自費基因檢測服務，檢測品項及支

付費用如下方勾選。基因檢測結果需由醫師或醫療團隊判讀，整合臨床各項檢查及

檢驗結果，並與本人充分溝通後，以擬定相應的計劃。 

一、 基因檢測效益：基因檢測利用各種先進的檢測平台，如次世代定序、微滴式

數位核酸偵測系統等，全面性地找出與疾病及治療有關的基因變異，輔助受

檢者與醫師，在遺傳諮詢中，作為罹癌風險評估；或在癌症治療及藥物選擇

上，提供更多參考指標。但基因檢測仍有其風險及限制，受檢者需評估後取

捨。 

二、 基因檢測風險及限制： 

(1) 每一項基因檢測均針對特定的基因或變異設計，未包含在其中或比例太

低的變異無法被偵測。基因檢測技術準確率極高，但少數檢測錯誤仍可

能發生。 

(2) 基因檢測無法作為唯一罹癌風險或治療計劃的指引方法，仍有很多影響

因素，例如：家族史、過去癌症及治療史、飲食習慣、嗜好、輻射線…等

等外在因子，且癌症遺傳僅能解釋 5%-10%的癌症。 

(3) 受限於臨床上核可使用的藥物種類及臨床試驗的執行院所，基因檢測的

結果可能沒有相對應的藥物可以使用。 

(4) 少數情況下，如檢體量不足或品質不佳、凝血或溶血，導致核酸萃取量

低於檢測建議範圍，將經您的同意後重新採集血液、唾液檢體或再取得

組織檢體。 

三、 基因檢測報告將於檢測完成後交付送檢醫師，並由專人通知您，以利您安排

後續返診及報告諮詢。 

四、 檢測結束後，剩餘檢體及資訊的處理方式： 

□ 同意保留作為生物醫學研究之用 
願意將尚有研究價值之剩餘檢體及使用本服務所提供之資訊(包含您於北
醫體系就醫之臨床資訊)予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保存及管理，研究者可
經 TMU-JIRB 審查通過後申請研究使用。 
若 TMU-JIRB 決議需再次取得同意，則需取得本人或家屬(依法之法定代理
人、監護人、輔助人或有同意權人)再同意後始得使用。 

□ 不同意提供生物醫學研究之用，僅用於醫療用途 

病歷號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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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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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檢測項目與收費 

基因檢測項目 費用 

□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Assay (MSI)  新台幣 5 , 0 0 0 元 

□ Lynch Syndrome(MMR mismatch repair gene ) 新台幣 30,000 元 

□ 多重癌症藥物基因檢測(52 gene)  新台幣 90,000 元 

□ 全方位癌症藥物基因檢測(143 gene)  新台幣 160,000 元 

□ 家族性乳癌/卵巢癌基因檢測(BRCA1/2 Assay) 新台幣 30,000 元 

□ 肺癌藥物基因檢測  新台幣 50,000 元 

□ 大腸癌藥物基因檢測  新台幣 50,000 元 

□ 乳癌藥物基因檢測 新台幣 50,000 元 

EGFR 基因突變分析 

□ EGFR Exon 19 Deletion Screening 

□ EGFR L858R 

□ EGFR T790M 

□ EGFR C797S  

新台幣 10,000 元 

□ JAK2 基因突變檢測 V617F  新台幣 5 , 0 0 0 元 

□ MPL 基因突變檢測 新台幣 3 , 0 0 0 元 

□ CALR 基因突變檢測 新台幣 3 , 0 0 0 元 

□ Her2 Gene Amplification Test  新台幣 5 , 0 0 0 元 

□ 化療藥物副作用單基因位點檢測(位點:          ) 新台幣 3 , 0 0 0 元 

□ 其他檢測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台幣       元 

 

 

 

說明醫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 

立同意書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與受檢者關係：  □本人  □病人之           

立同意書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住址： 

時 間 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分 

附註： 

一、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9條第 12款：「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之費

用，不在本保險給付範圍」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基因檢測由臺北醫學大學開立非醫療收據。 

三、 立同意書人非受檢者本人者，應於「與受檢者關係」欄填載與受檢者之關係。 

四、 若受檢者本人為未成年者，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簽。 

 


